
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38章，泰山石化集團有限公司之股份於香港

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之事宜受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監管。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

會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本

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Titan Petrochemicals Group Limited 

泰山石化集團有限公司* 

(於 百 慕 達 註 冊 成 立 之 有 限 公 司 )  

(股 份 編 號 :  119 2 )  

 

澄清公佈 

 

茲提述泰山石化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一零年三月十五日發表有關暫停買賣其股份

之公佈。 

 

本公司現澄清暫停買賣其股份之時間應為自二零一零年三月十五日下午二時三十四分起。 

 

 

承董事會命 

泰山石化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蔡天真 

 

香 港 ， 二 零 一 零 年 三 月 十 五 日  

 

於 本 公 佈 日 期，執 行 董 事 為 蔡 天 真 先 生 及 黃 少 雄 先 生；獨 立 非 執 行 董 事 為 譚 惠
珠 太 平 紳 士 、 石 禮 謙 太 平 紳 士 及 高 來 福 太 平 紳 士 。  

 

*僅 供 識 別  


